


关于《方城县公安局关于全县开展防范压降道路交通事故专项整治行动方案》
决策草案的说明

一、基本情况
11月12日至16日，由市政府副秘书长孙林儒、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张玉坤带队，组织公安、交通、公路等部门分管负责同志和相关工作人员组成调研工作专班，采取实地走访、企业暗访、查阅资料、座谈讨论等方式，对我县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进行调查研究。
调研专班形成了《关于方城县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调研报告》，南阳市政府路红卫市长在《报告》上做出批示：“请方城县对照问题做好整改，整改情况及时上报。印发《调查研究》供其他县市区借鉴”。
12月6日，中共南阳市委南阳市人民政府督查局对我县下发了《关于对市政府主要领导批示件进行交办的通知》，要求我县高度重视，对照问题做好整改，切实将市政府主要领导批示落到实处。落实情况向市政府做出专题报告。根据（批示交办【2024】61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二、起草过程和制定依据
本方案的起草由方城县公安局主要领导向县政府主要领导进行汇报后，我单位成立了文件起草小组，由交警大队大队长刘超峰同志负责落实，大队办公室负责人负责起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河南省治理货运运输超限超载条例》、《河南省禁毒条例》、《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道路旅游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等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在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拿出了初稿。公安局党组及相关科室对初稿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研究，根据讨论研究的结果对该意见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文稿送达至相关部门征求了意见。在征求各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讨论稿，并由法制部门对该文件讨论稿进行了合法性审核。审核通过后，2024年12月30日该意见（讨论稿）提交县政府常务会议讨论研究。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全县开展防范压降道路交通事故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后按照程序由县政府办相关科室对该意见进行了进一步的把关审核，于12月31日印发实施。
三、规范性文件的主要内容
主要内容：为深刻汲取“11·4”较大交通事故教训，全面排查治理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县政府决定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防范压降道路交通事故专项整治行动。
文件构成与要点：
1.工作目标： 围绕“两个下降、两个不发生”（亡人事故起数下降、事故死亡人数下降、不发生较大及以上道路交通事故、不发生因道路执法引发的重大负面舆情），压实责任，遏制事故发生。
2.工作举措（共五大部分）：
   ·全面排查治理交通安全隐患：包括道路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如急弯陡坡、临水临崖、平交路口等）、风险运输企业及车辆驾驶人监管、农业机械管理等。
   ·加强恶劣天气交通应急管理：完善应急预案，强化联动机制，做好雪、雾、冰冻等天气应对。
   ·合力整治突出交通违法行为： 加大货车综合整治力度，加强货物装载源头监管，加强路面执勤执法。
   ·深入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推进交通安全“七进”活动，加强学校、企业、社区等宣传教育。
   ·强力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完善督导机制，定期检查通报，强化责任落实。
3.工作要求（共四项）：
   ·提高认识，成立专项整治工作专班。
   ·突出重点，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责任。
   ·协同联动，加强指导与检查。
   ·主动对接，按时报送工作信息。
条款总数：文件主体包括工作目标、工作举措（5项）、工作要求（4项），具体措施细分为20余个子项。
备注：本文件为新制定的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非修订文件。内容涵盖隐患排查、违法整治、应急管理、宣传教育和督导落实等方面，旨在系统性提升全县道路交通安全水平。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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